附件3



《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兑现事项申报材料
（2024年度科技服务机构培育奖励）






企业名称（盖章）：
联系人 1：                    手机号码：
联系人 2：                    手机号码：
填报日期：



企业奖励申请表
（科技服务机构培育奖励）
申请企业（盖章）：
	一、科技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申请奖励事项情况

	2024年度辅导注册在荔湾区的企业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数量（家）
	

	审核意见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法人签名或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格适用于《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荔科工信规〔2023〕3号）。
2.申请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应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将收回奖励。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4年度辅导注册在荔湾区的企业首次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高企编号
	认定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注：
1.申请培育奖励的需填写此表；
2.填写的企业信息需与提供的附件佐证材料一致；

服务机构名称：（公章）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要求

	1
	《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兑现事项申报材料（封面）
	加盖机构公章

	2
	《企业奖励申请表》（服务机构培育奖励）
	法人签字或签章
加盖机构公章

	3
	《2024年度辅导注册在荔湾区的企业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名单》
	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4
	高企申报书中显示中介机构为申报机构的证明页
	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5
	服务机构和被辅导企业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
	[bookmark: _GoBack]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6
	符合税务征管规定的材料（从网上电子税务局打印2024年度和2025年度最新月份“税收完税证明”；没有实际缴税的，提供《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需提交附件清单


